《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聊城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有关要求，经立项查新、省批复、审核论证等，2024年12月30日，聊城市市场监管局下达了《2024 年聊城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规程》由聊城市农业科学院主导制定，由聊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归口并组织实施。

（二）起草单位，起草人及任务分工

1. 起草单位

聊城市农业科学院、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莘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临清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

起草人

李海涛、卜令龙、程云、任卫国、吴倩倩、于洋、石林林、米萌萌、李秋芝、商娜、孙雪晗、张建军、常雪、孙东岳、李彤、尉法刚、尹会会、闻小霞、李晓宇、李庆恩。

任务分工

聊城市农业科学院主要负责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的起草修改完善，征求意见的汇总处理；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主要负责标准编制进度把关；莘县林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临清市林业发展服务中心主要负责标准的立项需求调研、协助征集相关方意见等事项。

李海涛担任编制组组长，标准起草负责人，把握标准制定技术方向，组织协调标准制定所需资源；卜令龙、程云、任卫国为标准主要起草人，对标准技术内容以及与相关标准总协调进行把关；吴倩倩、于洋、石林林、米萌萌对各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进行总结、归纳和处理；孙雪晗、张建军、常雪负责协调组织召开标准研讨会议，标准编制进度把控；李秋芝、商娜、李彤、尉法刚负责标准提纲的编写及详细指标内容的核对，整理搜集专家组意见；孙东岳、尹会会、闻小霞、李晓宇、李庆恩负责标准每一部分的初稿整理与编辑。

（三）标准起草过程

1. 调查研究及资料收集、整理阶段。标准编写组成员多年从事梨和花生的种植技术研究，2021-2024年在莘县和临清梨标准化示范园进行梨花生复合种植试验，并参考相关标准和文献，总结出一套完整的技术规范。

2. 研究制定阶段。2024年3月聊城市农业科学院和聊城市林业发展中心共同形成《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规程（草稿）》报市市场监管局申请立项。2024年12月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标准编写组人员严格遵循《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规定，《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规程（草稿）》为基础，对标准的格式、内容、术语表达方式等进行修改，形成《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二、编制本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梨是聊城市重要的水果种类，栽培历史悠久，品种资源丰富，生产分布广泛。多年来，梨产业对于促进全市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均发挥了重要作用。2021年，全市梨栽培面积5.23万亩，产量10.9万吨，面积和产量分别占全省梨总量的9.3%和8.8%，形成了以黄河故道为主的梨产区。现行幼梨栽培过程中，梨行间空白地如何高效利用，是困扰果农的最大问题。

梨、花生均喜沙性土壤，果农尝试幼梨行间种植花生，获得了较好的效益。聊城市农科院先后开展梨树单作、花生单作、梨树间作花生试验研究，为梨/花生复合种植奠定了基础。该栽培模式可在梨苗定植后3-4年内实施，可使幼梨茁壮生长，有效避免丛生杂草；花生播种方便，便于施肥，出苗整齐，生长发育快，营养物质转化率高。以上研究为本规程的制定提供了技术支撑。

三、标准编制原则、编制依据和主要技术内容

（一）编制原则

1. 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以及GB/T 20001《标准编写规则》的规定。

2. 坚持科研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把多年来在生产中不断总结的经验经过科学的方法进一步加以规范化和标准化。

3. 坚持适用于生产的原则，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和应用的普及性。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1. 参考了NY 475 梨苗木等已有标准。

2. 查阅了公开发行的大量的研究成果。

3. 总结了多年的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实践经验。

（三）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梨、花生复合种植的园地选择、幼梨栽培管理和花生栽培管理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梨、花生复合种植模式生产。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的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五、对地方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理由

1. 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2. 建议加强宣传贯彻，向各相关单位和企业宣传贯彻执行标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以规范梨花生复合种植技术。

3. 建议畅通信息收集渠道，及时将收集的反馈意见汇总、梳理、研究，以利于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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